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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届会议 

  请求在第七十二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补充项目 

  给予全球环境基金大会观察员地位 

  2017年 8月 12 日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秘书长致意，谨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十四条，请

求在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题为“给予全球环境基金大会观察员地

位”的补充项目。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条，随函附上解释性备忘录(附件一)和决议草案(附

件二)。 

 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请求将本函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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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解释性备忘录 

 一. 历史背景  

 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的创立旨在为发展中国家实施能实现全球环境效益

的项目提供资金。 

 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全球确实认识到这种环境破坏，国际社会做出反应，

先后就《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21 世纪议程》进行谈判，其中《21 世纪议程》

是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首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公布的。 

 在此背景下，围绕解决环境退化所需活动的新资金来源问题讨论了很多构想。

1989 年 9 月，法国提议向世界银行提供额外资源以资助环境项目，并表示愿意在

3 年时间里为世界银行捐款 9 亿法郎。法国的提议迅速得到德国的响应。在刚过

一年多的 1990 年 11 月，包括 9 个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27 个国家商定作为试点设

立一个全球环境基金(全环基金)。 

 世界银行担任受托人和管理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制定了大多数能

力建设提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则专注于战略规划和科学技术相关问题。

这是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之间的一次出色合作。 

 在 1991 年 12 月举行的第一次参加国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强调全环基金必需

实行普遍成员制和民主决策，捐助方表示同意。在里约地球问题首脑会议开幕前

的最后几周，气候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各谈判方商定，应指定全环基金为这

些协定的融资机制的操作者，但前提是全环基金进行重组并实行普遍成员制。 

 此后近三年的时间里，先后在阿比让、罗马、北京、华盛顿特区、巴黎和卡

塔赫纳进行了紧张的谈判。关于重组全球环境基金的谈判于 1994 年 3 月在日内

瓦召开的全球环境基金参加国会议上完成，73 个国家的代表接受了《建立重组后

全球环境基金协议》。全球环境基金的三个执行机构(开发署、环境署和世界银行)

按该协议的第 1 款正式通过了该协议。该协议于 1994 年 7 月 7 日生效。 

 全球环境基金目前有 183 个参加国(见 www.thegef.org/country)，为下列 5 个

重点领域内的项目和方案提供支助：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退化、国际水

域以及化学品和废物。全环基金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

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的融资机制。尽管与《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

议定书》没有正式联系，但全环基金为《蒙特利尔议定书》在经济转型国家的工

作提供支助。全环基金与 18 个执行伙伴机构合作，其中包括联合国的组织、多

边开发银行和主要的民间社会组织。它与全环基金民间社会组织网络所代表的民

间社会组织密切合作。全环基金通过一个称为“全环基金小额赠款方案”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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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为社区组织提供支助。全环基金还支助涉及私营部门的活动，特别是通过非

赠款工具提供支助。  

 二. 目标和职能  

 根据《协议》第 2 条，“全环基金应……作为一个提供新的和额外赠款和优

惠资金的国际合作机制，支付各项措施的商定增量成本，实现商定的全球环境惠

益”。  

 为此，已对全环基金的信托基金进行六次增资。在其 25 年的历史中，全环

基金为 167 个国家的 4 000 多个项目提供直接投资 160 亿美元、利用额外资源 900

亿美元。全环基金是保护全球环境行动的最大公共资助方。 

 A. 气候变化  

 在减缓气候变化领域有 1 000 多个项目，面向从技术转让、能源效率、可再

生能源和交通运输到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等各类部门。全环基金的投

资共资助了 50 多项低排放技术，直接帮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7 亿吨。 

 全球环境基金是一种适应气候变化的机制，并为此管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的两个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和特别气候变化基金。全环基金已通过最不发

达国家基金核准逾 10 亿美元资金，用于适应项目和方案以及帮助各国为适应奠

定基础的活动。该基金还为 51 项国家适应行动纲领的制定工作提供资金。全环

基金已通过特别气候变化基金为适应项目供资逾 3 亿美元、另从其他伙伴募资 23

亿美元。全环基金的气候变化适应项目已帮助全球 129 个国家的 1 700 多万人减

少脆弱性。  

 2016 年《巴黎协定》授权全环基金牵头开展透明度能力建设倡议，帮助各国

履行其根据该《协定》第十三条做出的承诺。为此已募资超过 5 000 万美元，目

前正在进行 10 多个项目。这方面的活动包括根据国家优先事项加强国家机构的

透明度；提供相关工具、培训和援助，以符合《协定》第十三条的各项规定；为

随时间推移而提高透明度提供援助。 

 B. 生物多样性 

 全球环境基金已投资超过 45 亿美元，用于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全球生物多

样性。此外还调集其他资金逾 120 亿美元，为超过 155 个国家的 1 300 个项目提

供支助。全环基金作为全球保护区的最大供资机制已投资 3 300 多个保护区，总

面积超过 8.60 亿公顷，比巴西的国土面积更大。全环基金还为超过 3.50 亿公顷

的生产性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提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规划。此外，全环基金支持

126 个国家的国家生物安全框架制定工作以及根据《卡塔赫纳议定书》的后续执

行工作。许多全环基金项目把生态系统服务的主流化作为一个重点。 

 C. 土地退化  

 自 2006 年土地退化成为一个专门的全环基金重点领域以来，全环基金已为

190 个项目和方案提供 8.76 亿美元资源，特别专注于支持可持续土地管理，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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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荒漠化和阻止毁林，从而为全球生产性陆地景观环境创造多重效益。土地退化

重点领域项目和方案面向全球 2.81 亿公顷的农业生态系统。目前项目和方案的执

行报告显示，其中 1.03 亿公顷已实现可持续土地管理。这些项目和方案通过如下

活动惠及超过 5 000 万小农户：为他们的耕作系统提供投入、改善灌溉结构、培

训和能力建设以及替代生计机会等。全环基金的投资调动了其他伙伴出资近 30

亿美元。这些资金帮助遏制全球土地退化，同时改善依靠农业谋生的数百万农民

的生计基础。  

 D. 化学品和废物 

 全球环境基金对化学品和废物问题采取综合办法，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消

耗臭氧物质、汞问题和《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都并入一个重点领域。这种

做法可最大限度地提高具有交叉性质的全球环境效益，同时继续为各项化学品公

约提供支助。自 2001 年通过《斯德哥尔摩公约》以来，全环基金已为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项目承付 10 亿美元，加上公共和私营部门伙伴投入的额外资金，这一

领域的投资组合总值已超过 30 亿美元。这些投资有助于处置多氯联苯和滴滴涕

等已被淘汰的农药，也减少了工业化国家无意产生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发展中

及经济转型国家产生的此类污染物。全环基金已投资 2 亿美元，用于帮助 18 个

经济转型国家完成《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的逐步淘汰消耗臭氧物质的目标。国

家和双边伙伴又为这些项目额外出资 2.11 亿美元，用于转让新技术、改善回收作

业和提供培训，以减少使用消耗臭氧物质。在全环基金的支助下，氯氟化碳的消

费和生产已被淘汰，针对含氢氯氟烃等其他消耗臭氧物质的工作还在进行中。  

 2010 年以来，全环基金已承付 4 700 万美元用于各类与汞问题有关的项目，

包括《水俣公约》初期评估、发展和能力建设、医疗废物管理、含汞产品和废物

的生命周期管理以及手工小规模采金。 

 E. 国际水域 

 全球环境基金是全球共有水系(包括淡水和海洋)多国协作的重要资助方。各

个项目支持 73 个国家的 34 个跨界流域、12 个跨界湖泊、8 个跨界地下水盆地和

地球上 64 个大型海洋生态系统中的 23 个，共享这些水系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

管理跨界水资源。迄今已为 170 个国家的 230 多个项目提供直接投资逾 18 亿美

元、调集额外资金 110 亿美元。 

 三. 治理机构  

 全球环境基金的治理结构包括成员国大会、理事会、秘书处和独立评估办公

室。另外还设有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它们的职能如下： 

大会  

 大会由全体成员国的代表组成，每四年举行一次会议。大会审议基金的总体

政策；根据理事会提交的报告审查和评价基金的运作情况；审议基金成员资格；

根据理事会的建议审议并以协商一致方式批准《协议》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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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理事会由 32 位理事和同等数目的候补理事组成，代表的成员群组是在考虑

到全体成员国均衡和公平代表权的基础上确定和划分的，同时适当考虑所有捐助

方的供资努力。理事会的理事中有 16 位来自发展中国家、14 位来自发达国家、2

位来自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理事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  

 理事会审议基金在其目标、范围和目的方面的运作情况；确保对全环基金的

政策、方案、业务战略和项目进行定期监测和评价；审议和批准工作方案、监测

和评价工作方案的执行进展并提供相关指导；指导全环基金的资金运用、审查全

环基金信托基金的资源可用性并与受托人合作筹集资金；批准和定期审议基金的

运作模式，包括关于遴选项目、为项目筹备和执行安排提供便利的方式、额外资

格和其他供资标准、项目周期应包含的程序步骤以及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任务、

组成和作用的业务战略和指示；充当与各公约缔约方会议之间关系的协调中心；

确保全环基金供资的与特定公约有关的活动符合该公约缔约方会议确定的政策、

方案优先事项和资格标准；任命首席执行官、监督秘书处的工作并为秘书处分配

具体任务和职责；审查和批准全环基金的行政预算，并安排定期财务和业绩审计；

行使可适于实现基金目标的其他业务职能。 

秘书处 

 秘书处为大会和理事会服务并向其报告。秘书处执行大会和理事会的各项决

定；根据工作方案协调制定方案活动并监督执行情况，确保根据需要与其他机构

联络；确保理事会通过的业务政策得到落实，为此编制项目周期共同准则、监测

项目执行情况并评价项目成果；与其他国际机构的秘书处、尤其是相关公约的秘

书处进行协调；向大会、理事会和理事会领导的其他机构报告；为受托人提供所

有相关信息，使其能够履行职责。 

独立评价办公室 

 独立评价办公室由一名理事会任命并向理事会报告的主任领导，其职责是根

据理事会的决定开展独立评价以及履行理事会分配的任何其他职能。 

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 

 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是基金的顾问机构。它由环境署经与开发署和世界银

行协商后、根据理事会确立的准则和标准设立。环境署为顾问委员会提供秘书处，

负责基金与顾问委员会之间的联络。 

 四. 大会观察员地位  

 认可全球环境基金参加大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以及涉及全环基金任务相

关问题的其他国际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全环基金在国际上发挥关键作用，支持

执行联合国多项全球环境公约和普遍性的全球环境议程。参加涉及这些问题的重

要国际会议往往对于全环基金开展工作和执行任务至关重要。此外，全环基金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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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其拥有的资源和专门知识，可帮助制定全球政策对话形式并支持相关落实，从

而为所有此类会议、对话和决定做出重要贡献。举例而言，虽然全环基金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没有正式联系，但全环基金的所有项目都有助于实现 2015

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且全环基金项目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产生的连带效益

也有助于相关可持续目标的实现。  

  



 A/72/195  

 

7/7 17-13983 (C) 

 

附件二 

  决议草案 

  给予全球环境基金大会观察员地位 

 大会， 

 希望促进联合国同全球环境基金之间的合作， 

 1. 决定邀请全球环境基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届会和工作； 

 2.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执行本决议。 

 


